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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没有增减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第四项议案属于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会议通知公告及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4年4月21日和5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泽柱先生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

年5月14日（星期三）15:00至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万达威斯汀酒店三楼武昌厅（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临江

大道96号）。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209人，代表股份 1,102,803,496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2,371,233,839股的46.50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代理人）15人，代表股份1,092,238,29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的46.0620%;网络投票股东194人，代表股份 股10,565,197，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

份的0.44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3,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0%；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79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457%； 反对319,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90%；弃权4,689,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869,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6%；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91,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9,012,9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6563%；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3,551,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322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1,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8%；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2,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5%。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公司201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0,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3,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0,9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3,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 1,097,870,93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9,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70,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9,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

1、发行债券的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且不超过发行前公司

最近一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0%。 具体发行规模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

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 1,097,874,73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2、发行方式及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以一期或多期形式在中国

境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具体发行方式（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

数量等）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906,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60%；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54,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20%。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3、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10年（含10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

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4,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需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共同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91,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46%；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68,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34%。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5、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具体募集资金用途需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74,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6、上市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申请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4,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7、担保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担保事宜（包

括不限于是否提供担保、担保方、担保方式及对价等）。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4,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8、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74,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31%； 反对242,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20%；弃权4,686,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9%。

表决结果：通过该子议案。

该议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十一）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0,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3,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十二）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 1,102,803,496股，同意1,097,870,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7%；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3,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56%。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三）审议《关于预计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253,

421,229股，回避本次表决。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849,382,267� 股，同意 844,449,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4193%；反对2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282%；弃权4,693,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5525%。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聘用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66,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3%； 反对239,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17%；弃权4,697,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6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五）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66,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3%； 反对26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36%；弃权4,676,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六）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 1,097,866,43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3%； 反对26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36%；弃权4,676,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十七）审议《关于公司管理层2013年度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参加表决股数1,102,803,496� 股，同意1,097,866,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5523%； 反对260,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36%；弃权4,676,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41%。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2013年的履职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贺伟平、刘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

见：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会议监票、计票、见证人员签字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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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6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5月9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向全体与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5月14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具体修改的条款为：修改第四条、第五

条第（三）款、第五条第（四）款、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新增第五条第

（五）款、第八条第（一）款第6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修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具体修改的条款为：第三条、

第五条第（二）款、原第六条第（六）款、新增第六条第（六）款。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购买“卓景花园”项目产

品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购买“卓景花园” 项目产品的

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转让参股公司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公司5.63%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公司

5.63%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4-2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为购买“卓景花园”项目产品的

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5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购买“卓景花园” 项目产品的银行按揭

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佛山市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公司” ）拟为购买

其开发的“卓景花园” 项目产品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1.9亿元，在项目销售期间该额度可循环使用。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卓越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

项的预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而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卓越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注册资本人民币2156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

亚军，住所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三路35号德晖花园3号楼102、202房自编号之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经营及对外投资，物业管理（以上经营项目凭有效资质证经营）；自有物业出租，室内清洁服务” 。

卓越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78842.81 96180.59

净资产

25216.36 27968.49

2014

年

1-3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 20244.02

净利润

-146.19 5464.2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购买卓越公司的“卓景花园”项目产品、符合银行按揭贷款条件的客户。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卓越公司拟为购买其开发的“卓景花园” 项目产品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在项目销售期间该额度可循环使用。 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按揭贷款发放之

日起，至按揭贷款客户与广州银行佛山乐从支行签订《楼宇按揭贷款合同》和按揭贷款客户与卓越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上签约和备案手续，办妥《佛山市预购商品房抵押登记证明书》的手续为

止。 在此期间若按揭贷款客户未发生违约行为，届时卓越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将自动解除。

公司董事会授权卓越公司办理担保的具体事宜。 卓越公司将与为购买其开发的“卓景花园” 项目产

品的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服务的广州银行佛山乐从支行签订有关协议。

五、董事会意见

自单笔按揭贷款发放之日起，至按揭贷款客户与广州银行佛山乐从支行签订《楼宇按揭贷款合同》

和按揭贷款客户与卓越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上签约和备案手续，办妥《佛山市预购商品房抵

押登记证明书》的手续期间，卓越公司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符合房地产开发行业的

商业惯例，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对外担保，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 因此，董事会同意卓越公司为购买其开发的“卓景花园”项目产品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

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卓越公司本次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事项，符合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商业惯例，其

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对外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卓越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卓越公司为购买其开发的“卓景花园”项目产品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3,799.0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的11.68%，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八、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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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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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

公司

5.63%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4年5月14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佛塑科技” ）第八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转让参股公司英威达

纤维（佛山）有限公司5.63%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英威达”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 ）经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以下简称“中广信资产

评估公司” ） 按收益法评估的佛塑科技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5.63%的股东权益的价值4,403.6935万元作

为依据，以不低于评估价4,403.6935万元的价格通过委托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交易

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的5.63%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佛山英威达的股权，佛山英威

达不再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公开挂牌期满，如只征集到一家合格的

意向受让方时，则以底价转让。如征集到两家或两家以上合格的意向受让方时，则采取网络竞价的方式公

开转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佛山英威达是公司的参股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17日，注册资本7640万美元，由公司与CH� Hong�

Kong� Holdings� II� Limited（以下简称“英威达” ）共同出资成立，出资比例分别为5.63%、94.37%；注

册地点：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永业路8号；法定代表人：ZHOU� JIA� WEI；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氨纶

纤维及其深加工产品、以及与其生产及加工有关的添加剂（不涉及危化品）；提供与上述有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佛山英威达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64210.69 180437.85

净资产

104866.34 91767.80

2013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2012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主营业务收入

102906.48 95801.52

净利润

13445.45 9329.02

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公司转让佛山英威达5.63%股权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佛山英威达的股权，佛山英威达不再是公

司的参股公司。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定价依据：公司以佛山英威达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按收益法评估的公司所持有的佛

山英威达5.63%的股东权益的价值4,403.6935万元作为依据，以不低于评估价4403.6935万元的价格通过

委托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挂牌交易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公司5.63%股权。

根据中广信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4]第022号评估报告：

1．经成本法测算结果

经成本法评估测算，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佛塑科技对佛山英威达的股东权益价值为34,

691,366.74元。

2．经收益法测算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测算，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佛塑科技对佛山英威达的股东权益价值为44,

036,935元，计算过程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投资成本 投资收益 收益年限 折现率 折现系数 评估值

34,691,366.74 3,469,136.67 42 7.5% 12.6939 44,036,935

3.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情况

委估资产账面价值为34,691,366.74元，成本法评估值为34,691,366.74元，无增减变动；收益法评估

值为44,036,935元，评估增值约9,345,569元,增值率约27%，增值的原因在于收益法充分考虑了资金使

用的市场价值及时间价值。

4．最终评估结论的确定

本次评估的对象是佛塑科技对佛山英威达的股东权益价值， 按照投资双方的合作经营合同规定，佛

塑科技每年可从佛山英威达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并且按照合作合同约定参与佛山英威达的生产经营运

作，与合作方共担风险。佛山英威达的另一股东CH� Hong� Kong� Holdings� II� Limited有权可以随时以

等注册资本金额向佛塑科技购买其拥有该公司全部股权；佛塑科技也可以随时要求佛山英威达的另一股

东CH� Hong� Kong� Holdings� II� Limited以等注册资本金额购买其拥有的该公司的全部股权。因此，受

此协议的约束及2013年的应付款项已经支付的基础上， 成本法所确定的评估值就是该资产的账面价值，

没有考虑市场需求的波动及资金的使用价值等综合因素。

收益法是在收取一定的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考虑市场因素，按照投资收益率的社会整体水平去综合

考虑此股东权益的价值。

经以上综合分析，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可以客观、正确的体现被评估对象的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

则：在拟实现特定评估目的对应的经济行为前提下，佛塑科技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5.63%的股东权益

于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的价值为￥44,036,935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肆佰零叁万陆仟玖佰叁拾

伍元）。

本次股权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成交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待交易程序完成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文件

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未来交易方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需按关联交易

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2005年，公司向佛山英威达出资430万美元，成为佛山英威达公司的股东。 （详见2005年2月23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对外投资公

告》）。

目前，本公司已逐步形成了包括渗析材料、光学材料、电工材料、阻隔材料四大系列产品的产业格局。

佛山英威达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为整合公司整体资源，集中优势发展公司的主营业务，同时配合英威达战

略调整的需要，公司决定转让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5.63%股权。

由于公司对佛山英威达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佛山英威达的股权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对佛山英威达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

核算，即初始投资或追加投资时，按照初始投资或追加投资的成本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因此公

司以初始投资成本34,691,366.74元作为英威达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公司所持有佛山英威达的5.63%股权价值为34,691,366.74元。

本次拟以不低于公司所持有的佛山英威达5.63%的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的评估

价值44,036,935元转让佛山英威达股权，转让底价高于公司所持有佛山英威达的5.63%股权账面价值9,

345,568.26元，按以上转让底价测算，因转让溢价可产生的净收益预计约为930万元，预计对公司2014年

收益产生影响约93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公司将按

照 “致力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研发制造”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公司主业发展。

鉴于本次股权挂牌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成交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广信评报字[2014]第022号”《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持有的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公司5.63%股权涉及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3.�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佛诚事专审字（2014）003号”《关于英威达纤维（佛山）有限

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3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5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星期

三）下午15:00至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8,498,63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5.3278%。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为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0,473,

42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8.7644%；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2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

025,2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6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同意257,966,42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1� %； 反对 516,

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 %；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2%� 。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16,3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弃权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07,6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4%；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 。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57,920,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65%；反对577,7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 。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 %；反对516,3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 %；弃权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 。

6、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核销坏帐及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257,925,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16,3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 %；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 %� 。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16,3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 %；弃权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

8、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信贷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257,925,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16,4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8� %；弃权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8� %� � 。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07,6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4� %；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王星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76,541,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2573� %；反对507,

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6583%；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844� %； 回避181,

383,979股。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关联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王广告有限

公司、深圳市名派实业有限公司、张思民先生、张锋先生及聂志华先生，共6位股东，合计

181,383,979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 77,114,653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的议案》

同意257,925,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07,7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4%；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7,925,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07,6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4%；弃权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257,925,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4%；反对507,61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64%；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伟东、王义红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16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

2014-029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14日（星期三）—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5月15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下午15:00—2014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永贵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人，合计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02,866,72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9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102,852,826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9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13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61%。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2014年4月28日向全体股东发出会议通知，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人，合计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02,866,726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44.97%，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102,852,826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13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6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永贵先生主持，与会股东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债券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2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5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6担保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7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8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9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10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8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会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省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中明、夏建丽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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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3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5月15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化工” ）的

函，将其持有的公司70,000,000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股票，于2014年05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上述股份质押给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质

押登记日为2014年05月15日，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四川化工持有本公司股份318,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4.38%（其中限售股317,850,000股，流通股250,000股），其中质押股份

数量为158,000,000股。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16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高山

任职日期

2014

年

5

月

15

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01.5-2013.7

任职 于全 国社 会保 障 基

金理事会投资部

，

任处长

；

2013.7

起加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研究生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高山先生任职事项， 经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 并按照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上海证监局备案， 由中基协高备函

（2014）27号文件确认备案。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16日


